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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589         证券简称：力合微         公告编号：2024-004 

转债代码：118036         转债简称：力合转债 

深圳市力合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推动公司“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 

暨董事长提议公司回购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为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切实推动“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以及建立完善长效激

励机制的需要，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LIU KUN 先生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份，并将回购股

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一、提议回购股份的情况 

深圳市力合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4年2月7

日收到公司董事长、总经理LIU KUN先生《关于提议深圳市力合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提议人提议回购股份的原因和目的 

为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切实推动“提质增效重回报”

行动方案，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以及建立完善长效激

励机制的需要，公司董事长、总经理LIU KUN先生提议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份，并将回购股份

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二）提议人的提议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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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2. 回购股份的用途：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3. 回购股份的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4. 回购股份的价格：回购价格不高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前

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具体以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股

份方案为准； 

5. 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不

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 

6. 回购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7. 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6个月内。 

二、提议人在提议前六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提议人LIU KUN先生在提议前6个月内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三、提议人在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 

提议人LIU KUN先生在本次回购期间暂无增减持公司股份计划。如后续有相

关增减持股份计划，将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承诺事项的要求及时配合公

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提议人的承诺 

提议人LIU KUN先生承诺：将积极推动公司尽快召开董事会审议回购股份事

项，并将在董事会上对公司回购股份议案投赞成票。 

五、风险提示 

公司将尽快就上述内容认真研究，制定合理可行的回购股份方案。上述回购

事项需按规定履行相关审议程序后方可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六、加强投资者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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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高度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规定，严

格执行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公司通过上市公司公告、投资者交流会、业绩说明会、接待投资者现场调

研、上证 e 互动、电话、邮件等诸多渠道，将公司经营成果、财务状况等情况，

及时、公开、透明地传达给了市场参与各方。公司将积极与投资者保持密切沟通，

打造高效透明的沟通平台。 

公司将持续评估本次“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具体举措实施进展并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努力通过良好的业绩表现、规范的公司治理和积极的投资

者回报，切实履行上市公司的责任和义务，回馈投资者的信任，维护公司市场形

象，共同促进科创板市场平稳运行。 

特此公告。 

 

 

深圳市力合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8 日 

 


